
天津市工商联关于贯彻落实
《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营造

企业家创业发展良好环境的规定》实施细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营

造企业家创业发展良好环境的规定》要求，天津市工商联结

合自身职责，制定以下实施细则。

1.加强与市委政法委等有关部门沟通协作，以建立工作

联席会议、设立联合工作组、健全信息沟通反馈机制、召开

座谈恳谈会等形式，共同建立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联系协调

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

2.深化与市监察局合作，进一步加强市、区两级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建设，完善投诉受理工作机制，特别是

增设涉企收费处罚举报职能，更好地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

权。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合作，积极推动建

立全市统一的民营企业维权服务平台。

3.进一步深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

动，引导民营企业家不断增强“四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协助举办每年一次的天津企业家大会，做好优秀企

业家评选表彰工作，彰显民营企业家良好社会形象，弘扬优

秀企业家精神。

4.继续办好创新大讲堂、商会讲习所，设立“民营企业

家创新沙龙”，通过知名企业家宣讲、专家讲座解读、企业



创新案例分析、企业家创新思想头脑风暴等形式，引导民营

企业家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激发

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力。

5.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教育培养，按照“三强一好”的

标准，培养挖掘更多优秀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做好他们

的政治安排推荐工作。加强对商会服务指导，帮助行业商会、

异地商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家入会任职并发挥作用。推荐

更多优秀民营企业家列席全市有关重要会议。

6.建立健全京津冀工商联、商会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深

化三地工商联合作协议，进一步发挥京津冀工商联服务联盟

作用。加强对北京天津商会、河北天津商会的指导服务，搭

建京津冀民营经济合作交流平台，引导民营企业投身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继续办好民洽会、民企天津行等系列活动，

提升活动影响力、打造活动品牌，为全市经济发展服务。鼓

励民营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

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贡献。引导民营企业家参与光彩事

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7.继续加强工商联干部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对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认真贯彻落实

《天津市工商联系统干部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

指导意见（试行）》，深入落实市工商联领导联系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联系基层工商联、联系行业商会异地商会制度，带

头贯彻亲清要求，做到联系帮扶民营企业制度化常态化。



8.建立与市政府办公厅企业家服务处的沟通协调机制，

及时将民营企业家遇到的问题困难反映给政府相关部门，并

协调推动解决。强化服务意识，工商联干部在工作期间统一

佩戴“为企业服务”标识，上岗工作，实行首问负责制，坚

决杜绝“庸懒散浮拖”行为。

9.加强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组织更多民营企业家参加

“111”工程。继续办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训班。加

强对商会组织的管理服务和指导，办好商会会长秘书长培训

班，加强对商会组织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扎实做好会员企

业党建工作，开展形式多样活动，不断推动会员企业党建工

作发展。加强与高校、商学院的合作，为加强民营企业家高

端研修、实训研修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0.进一步加强民营经济调查研究和发展环境评估，深

化民营企业发展状况追踪调查工作，及时了解民营经济发展

情况，反映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问题，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

供参考。深化“民营企业健康成长工程”，继续评选销售收

入等多方面的百强民企，全方位展示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和民

营企业家成长取得的显著成绩。


